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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首次申請】 

(不適用於個人資料互聯的申請) 
 

 

 

 

 

本人／機構，為本《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所述個人資料處理之：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之代表人 

現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向個人資料保護局遞交許可申請，申請情況為： 

（一）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 

名稱：   

地址：   

（二）代表人    □沒有    □有 

名稱：   

地址：   

（三）申請的許可類別 

□  1. 在與收集資料的目的不同的情況下使用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2條第1款(四)項〕【須附交附表I】 

□  2. 敏感資料的處理是基於重大公共利益，而且對負責處理的實體行使職責及權

限所必需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2條第1款 (一)項〕【須附交附表II】 

□  3. 資料當事人信用和償付能力資料的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2條第1款(二)項〕【須附交附表III】 

□  4. 因存有正當利益及為歷史、統計或科學之目的，延長資料保存期限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第2款〕【須附交附表IV】 

□  5. 因有關資料不會以其他目的被再次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生效日前

（2006年2月19日前）已存在於人手操作的資料庫的資料和僅為歷史研究目的

而保存的資料無須履行第7條、第8條和第9條的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5條第3款〕【須附交附表V】 

□  6. 將個人資料轉移到一個法律體系不能確保適當保護程度的地方，已經確保有

足夠的保障他人的私人生活、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機制，尤其透過適當的合同

條款確保這些權利的行使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2款〕【須附交附表VI】 

□  7. 將個人資料轉移至澳門電訊香港數據中心 
〔第0016/P/2018/GPDP號意見書〕【須附交附表VII】 

請在適用的□內填上或 
 ╳           ，以及在＿＿＿上填寫相關內容，位置不足部分以附頁形式提交。

以#號標示者為選填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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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申請涉及的個人資料處理，通知登記狀況如下： 

□ 1. 已登記，登記編號：                                                     

□ 2. 申請中，卷宗編號或《個人資料處理通知書》的提交日期：                   

□ 3. 已獲豁免履行通知義務**，許可編號：                    

□ 4. 屬於以下依法無須履行通知義務的情況** 
□ 4.1 因全部非自動化處理，且不涉及其他法定通知義務 
□ 4.2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1條第4款規定，相關法律依據：           

                                                           

  ** 許可申請必須具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3條規定的資訊，如果是以上第3點或第4點的情況，

請一併補充提交《個人資料處理通知書》的附表A、B、C及D。例外地，倘是附表VII的申請，

則可只補充提交《個人資料處理通知書》的附表A。 ** 

（五）現提交以下附表，及以下有助審批申請之其他附件： 

□附表I □附表II □附表III □附表IV 

□附表V □附表VI □附表VII  

其他附件：1.    
2.    
3.    
4.    

（六）聯絡人(用作跟進本申請程序) 

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                        

現聲明，本人／機構已經閱讀續頁的《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3 條等規定，現隨同本申請書提交以上列出的附表及其他附件。 

簽署人姓名： 

簽署人職務： 

簽署與蓋印： 

 

 

 
日期： 
個人資料保護局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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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是指就個人資料處理的目的和方法作出決定的自然人、法人、

公共實體、部門或其他任何機構。 

2. 資料當事人是指資料被處理的自然人。 

3. 次合同人是指受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委託處理個人資料的自然人、法人、公共實體、

部門或其他任何機構。 

4. 第三人是指除資料當事人、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次合同人或其他直接隸屬於負責

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或次合同人之外、有資格處理資料的自然人、法人、公共實體、部門

或其他任何機構。 

5. 資料接收者是指被告知個人資料的自然人、法人、公共實體、部門或任何其他機構，不

論其是否第三人，但不妨礙在某個法律規定或具組織性質的規章性規定中訂定被告知資

料的當局不被視為資料的接收者。 

6.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之代表人是指當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為沒有澳門特別行政

區內適當身份認別資料（居民身份證、商業登記、非牟利法人登記、稅務登記等）的自

然人或機構，亦非公共部門時，按照國際慣例，為保障資料當事人的利益，更好地履行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的義務，應指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具有適當身份認別資料的

自然人或機構為其代表人。 

7. 為跟進有關本申請書事宜，申請人應提供一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的聯絡人，並提供有效的

聯絡方式。 

8. 除非依法獲得豁免，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須就《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之事項履行

通知義務。如未履行通知義務，請同時提交個人資料處理的通知申請。 

9. 許可申請內容依法須包含有關個人資料處理的所需資訊，為簡化申請程序，與許可申請

相關的個人資料處理通知登記資訊會作為申請內容之補充。如有需要，負責處理個人資

料的實體可另作說明，又或更新通知登記。 

10. 如果許可申請涉及有效的個人資料處理登記或程序正在進行的個人資料處理通知登記申

請，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應在取得個人資料保護局的許可後，提出更新登記內容申

請。 

11.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的相關規定，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依法須經個人資料保護

局許可後方可進行特定類型的個人資料處理。經依法審批後，個人資料保護局發出的許

可及有關該個人資料處理的部分資訊將依法公開。 

12. 因過失或故意而在申請許可時提供虛假資訊或未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3 條的規定，

將構成行政違法或犯罪，並不排除須依法承擔其他倘有的民事、行政違法或刑事責任。 

《個人資料保護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根據第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作出許可申請，有關

的資料本局會用作處理申請及登記用途。 

（2）基於履行法定義務，上述資料有可能轉交予警察當局、司法機關及其他有權限實體。 

（3）利害關係人依法有權查閱、更正或更新其存於本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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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集資料時之目的 

 

 

 

 
二、 現申請許可之新處理目的及資料種類 

*如不同種類個人資料擬用於不同之新處理目的，請分別列明與有關資料種類相對應之目的* 
 新處理目的 個人資料種類 

1.   
2.   
3.   

 

三、本申請是否涉及個人資料的互聯                    □是    □否 

 

四、本申請涉及的個人資料是否轉移到澳門特區以外      □是    □否 

 

五、與申請相關之描述 

(一)符合法律或章程規定的目的和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的正當利益 

 

 

 

 

 

(二)不可能就新處理目的取得資料當事人的明確同意之原因 

 

 

 

 

(三)已保障資料當事人的權利、自由和保障 

 

 

 

 

(四)在收集目的不同下使用個人資料之必要性 

 

 

 

 

 

(五)其他理由 

□沒有 

□有，請說明： 

 
0--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 

附表 I（關於在與收集目的不同下使用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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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理敏感資料的目的 

 

 

 

二、資料當事人類別 

 

 

三、 敏感資料種類之描述 

□ 世界觀或政治信仰                                                              

□ 政治社團或工會關係                                                            

□ 宗教信仰                                                                      

□ 私人生活                                                                      

□ 種族和民族本源                                                                

□ 與健康和性生活有關的個人資料       （包括遺傳資料）                                  
 

四、 本申請是否涉及個人資料的互聯                   0□是    □否 

 

五、本申請所涉及的敏感資料是否轉移到澳門特區以外    □是    □否 

 

六、與申請相關之描述 

(一)基於重大的公共利益 

 

 

 

 

 

(二)資料的處理是實體行使職責及權限所必需 

 

 

 

 

 

(三)不可能取得當事人明確許可的原因 

 

 

 

 

 

(四)已保障非歧視原則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 

附表 II（關於敏感資料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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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理由 
□沒有 

□有，請說明： 

 

 

七、 需確保對敏感資料已採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所規定的安全措施，請就以下安全措

施逐一作出扼要說明，並以附件形式提交倘有的證明文件： 

1.  控制進入設施： 
 

  
  

2.  控制資料載體： 

 

  
  

3.  控制輸入： 

 

  
  

4.  控制使用： 

 

  
  

5.  控制查閱： 

 

  
  

6.  控制傳送： 

 

  

  
7.  控制引入： 

 

  
  

8.  控制運輸： 

 

  
  

9.  與健康和性生活有關的個人資料（包括遺傳資料）與其他個人資料分開： 

 

  
  

1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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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理信用和償付能力資料的目的 

 

 

 

 

二、資料當事人類別 

                                                                                      
 

三、信用和償付能力資料種類之描述 

                                                                                   

                                                                                      

                                                                                      
 

四、本申請是否涉及個人資料的互聯                              □是    □否 

 

五、本申請所涉及的信用和償付能力資料是否轉移到澳門特區以外    □是    □否 

 

六、與申請相關之描述 

(一)符合法律或章程規定的目的和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的正當利益 

 

 

 

 

 

(二)得到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    □是    □否 

請說明： 

 

 

 

 

(三)已保障資料當事人的權利、自由和保障 

 

 

 

 

 

(四)其他理由 

□沒有 

□有，請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 

附表 III（關於信用和償付能力資料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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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集資料時之目的 

 

 

 

 

 

二、所涉及資料之描述 

 

 

 

 

 

三、擬申請延長的資料保存期限 

 項目                   保存時間起計日           最長保存期 

1.   ，  ，                         

2.   ，  ，                       

3.   ，  ，                       

4.   ， ，                         

 

四、原來的資料保存期限(請對應上述項目列出) 

 項目                   保存時間起計日           最長保存期 

1.   ，  ，                         

2.   ，  ，   

3.   ，  ，                        

4.   ， ，                        

 

五、延長資料保存期限之理由 

□歷史，請說明： 

 

 

□ 統計，請說明： 

 

 

□科學，請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 

附表 IV（關於延長資料保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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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申請是否涉及個人資料的互聯                    □是    □否 

 

七、本申請所涉及的個人資料是否轉移到澳門特區以外    □是    □否 

 

八、與申請相關之描述 

(一)符合法律或章程規定的目的和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的正當利益 

 

 

 

 

 

(二)已保障資料當事人的權利、自由和保障 

 

 

 

 

 

(三)其他理由 

□沒有 

□有，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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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本申請前，請先確認符合下列條件： 

1.  有關個人資料在 2006 年 2 月 19 日前已存於資料庫； 
2.  有關資料僅以人手操作處理； 
3.  僅為歷史研究目的而保存相關資料。 

 

 

一、開始處理個人資料日期 

□ 具體開始日期為：＿＿＿＿＿年＿＿＿月＿＿＿日 

□ 具體開始日期不詳，理由為：  

 

二、 本申請是否涉及個人資料的互聯                 0   □是    □否 

 

三、本申請所涉及的個人資料是否轉移到澳門特區以外     □是    □否 

 

四、與申請相關之描述 

(一)符合法律或章程規定的目的和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實體的正當利益 

 

 

 

 

 

(二)已保障資料當事人的權利、自由和保障 

 

 

 

 

 

(三)其他理由 

□沒有 

□有，請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 

附表 V（關於人手操作資料庫無須履行第7條、第8條和第9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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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移個人資料的目的 

 

 

 

二、資料當事人類別 

 

 

三、所轉移的資料種類 

 

 

四、轉移目的地 
□ A.中國內地      □ B.中國香港       □ C.中國台灣      □ 其他：                        

  資料接收方的名稱：                                                                

 

五、轉移資料所使用的方式及途徑 

 

 

六、對轉移所採取的安全措施 

 

 

 

七、本申請是否涉及個人資料的互聯     □是    □否 

 

八、與申請相關之描述 

(一)符合實體的正當利益 

 

 

 

(二)具有足夠的保障他人的私人生活、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機制 

 

 

 

(三)具有適當的合同條款確保上述權利的行使 

 

 

 

(四)不可能就轉移取得當事人明確同意的原因 

 

 

(五)其他理由 

□ 沒有 

□ 有，請說明：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 

附表 VI（關於轉移個人資料至澳門特區以外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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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本申請前，請先確認符合下列條件： 

一、 因使用澳門電訊香港數據中心服務與澳門電訊或 CTM (HK)已經簽署合約，且已經確保有

足夠的保障他人的私人生活、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機制，尤其透過適當的合同條款確保這些

權利的行使，將個人資料轉移到上述香港數據中心。 

二、 已存在個人資料處理登記或涉及正在進行個人資料通知申請，又或符合相關的豁免通知許

可。 

三、 其他特別條件： 

1. 申請機構不是行政當局、公共自治實體及被特許人。 

2. 澳門電訊及 CTM (HK)採取足够的措施，以全封閉專線直接連接香港數據中心至澳門

機構或澳門電訊的數據中心， 在香港則實行封閉專線，沒有其他連接到外地；同時，

不存在澳門機構的設備在存有個人資料的情况下進出香港數據中心的情况。 

3. 香港數據中心的營運實體 CTM (HK)是澳門電訊的全資附屬公司。 

4. 澳門電訊根據第 41/2011 號行政法規（《設置及經營固定公共電信網絡制度》）的規

定持有適當的牌照並享有提供數據中心服務的權利。 

5. CTM (HK)在運營香港數據中心時能提供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7 及 18 條規定的

保障，並能參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6. 直接規範或間接通過澳門電訊而規範本機構與 CTM (HK)間關係的合約條款至少具有

以下內容： 

A. 雙方保證與承諾遵守當地（分別是澳門、香港）有關個人資料保護與私隱保護的

法律，包括資料跨境流動的規定。 

B. “機密信息”的定義能够包括個人資料。 

C. 雙方同意有關對機密信息進行保密的條款，當中例外性容許披露資料的情况受到

嚴格限制，對 CTM (HK)而言僅限於：（1）在履行合約所需的情况下向從屬於 
CTM (HK)的人員或承包商、融資公司及顧問披露，而他們須遵守不低於條款訂

定的保密義務；（2）信息已經被公開、信息從其他渠道獲得或信息所有人事先

同意披露；（3）依照法律、監管機構、法院命令或交易條例下要求披露。 

D. CTM (HK)在法律容許的情况下，在根據合約條款例外性地將本機構持有個人資

料披露予第三者後，尤其是依照法律、監管機構、法院或交易條例下要求披露

後，適當通知本機構。 

7. 直接規範或間接通過澳門電訊而規範本機構與 CTM (HK)間關係的合約條款中的其他

內容與以上第6點所指的內容不衝突。  

□ 本實體已經細閱上述條件，本申請全部符合。 

 

 

 

個人資料保護局 

個人資料處理許可申請書 

附表 VII（關於轉移個人資料至澳門電訊香港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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